
《清远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（修订）》实施
后评估论证报告

2020 年 10 月 13 日，市政府印发了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〈清远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（修订）〉的通知》（清府函

〔2020〕185 号），有效期为 2020 年 11 月 13 日至 2025 年 11

月 12 日。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

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37 号）、《广东省行

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（2024 修订）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

310 号）有关程序规定，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对《清远市重

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应急预案》）开展实

施后评估论证，现将论证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起草的必要性

根据生态环境部《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

指导意见》(环大气〔2018〕875 号)、《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

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见》（环办大气函〔2019〕648 号）

等文件要求，为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，需制定《应急预案》，进

一步明确规范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与解除条件、细化不同应急响

应下的减排措施等。据此，我市制定《应急预案》必要性充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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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合法性评估论证

《应急预案》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广

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为依据，严格按照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18〕37 号）、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清远市

规范性文件制定及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清府〔2018〕12 号)有关

程序规定，故合法性评估结论无异议。

三、合理性评估论证

《应急预案》共分为六部分，包括总则、组织机构和职责、

监测与预警、应急响应、应急保障及附则。实施以来公平、公正

原则得到体现，各项管理措施必要、适当，故合理性评估论证无

异议。

四、协调性评估论证

《应急预案》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存在冲突，规定的制度可

以互相衔接，故协调性评估论证无异议。

五、可操作性评估论证

《应急预案》的应急响应措施充分考虑企业和民生的需求，

并突出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，实行差异化应急管控。

组织保障方面规定了预案的适用范围，同时明确了预案体系，并

划分了组织机构及相应职责，建立协同联动工作机制，各部门各

司其职，统筹做好重污染天气预测、预警、应急响应、总结评价



- 3 -

等工作，确保重污染天气得到妥善应对。经费和物资保障方面各

级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，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各项工作提供充足

的经费和物资保障。人力资源保障、预测预警能力保障和通信信

息保障是各项应急措施有序推进的重要保障。故可操作性评估论

证无异议。

六、实施效果评估论证

《应急预案》以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为根本出发点，以服

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，管控措施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阶

段相适应。故实施效果评估论证无异议。

七、评估结论

综上所述，《清远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（修订）》经过综

合评估论证，其起草的必要性及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协调性、可操

作性无异议，建议继续实施清府函〔2020〕185 号文件。

附件：1.评估论证会签到表

2.实施后评估论证组(专家组)意见表

清远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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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	《清远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（修订）》实施后评估论证报告

